
临沂市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指引
为规范全市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转变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模式，提高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效率，促进供水单位提高自身卫生管理水平，保障饮水卫生安全，防止饮用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在全市推行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下简称量化分级制度），建立生活饮用水卫生等级评价体系。

一、总体目标

改变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模式，提高卫生监督水平和效能；鼓励企业自律，提高供水单位经营者的自身管理水平，强化其作为生活饮用水卫生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增强卫生监督信息透明度，提高饮用水卫生的整体水平，保护公众身体健康。

二、适用范围

生活饮用水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适用于已获得卫生许可证的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

三、实施原则

（一）量化评价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对饮用水供水单位评价项目进行量化，并应用风险性分析理论，按风险度高低分为关键项目和非关键项目。通过监督量化评价评定供水单位卫生信誉等级，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其卫生状况。

（二）属地管理

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并指导本行政区域的生活饮用水量化分级工作。量化评分和卫生等级评定原则上由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和实施日常监督机构负责。

（三）动态监管

卫生等级应根据每次日常监督量化评价的结果确定。监督频次随量化评价结果做相应调整，以合理分配监督资源。

（四）公开透明

卫生等级应向社会公示，便于社会监督。

 四、实施方法

（一）确定量化评价内容

在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量化评价内容、项目、分值和评价标准按照《临沂市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见附件）执行。

（二）日常卫生监督量化评价

对获得卫生许可证的供水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要使用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评分表进行量化评价。根据量化评价结论确定卫生等级和卫生监督频次。

（三）卫生等级的确定

根据卫生量化分级评分表评价，按100分标化后，总得分在90分以上的，卫生状况为优秀，卫生信誉度为A级；总得分在70～89分的，卫生状况为良好，卫生信誉度为B级；总得分在60～69分的，卫生状况为一般，卫生信誉度为C级；总得分低于60分的，卫生状况为较差，卫生信誉度为D级，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处理。

（四）卫生监督频次的确定

供水单位日常监督频次参照其卫生信誉度等级确定。等级越高，监督频次应越低。下表规定了不同卫生信誉等级的最高监督频次。

	卫生信誉度
	监督频次

	A级
	不高于2次/年

	B级
	不高于4次/年

	C级
	不高于6次/年

	D级
	不高于8次/年


由于行政任务和处理投诉举报而需要进行监督时不受此频次限制。
五、公示卫生信誉度等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实施量化分级管理、确定了卫生信誉度等级的供水单位发放《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等级公示》的标识，并张贴在供水单位的醒目位置。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客观、准确地公布供水单位卫生等级信息。

六、动态调整机制

（一）定时调整

A级单位评审每上半年由县区申报，市级完成现场复核。B、C、D三级由县区结合日常监督、双随机监督等检查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不能越级调整。各等级量化分级管理单位原则上每半年动态调整一次。

（二）及时调整

被行政处罚的A、B、C三级集中式供水单位，分类等级自结案之日起，均下调一级。

附件 
临沂市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

供水单位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卫生负责人：           检验负责人：            
从业人员总数：        制水人员数：        检验人员数：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现供水量（立方米/日）：       供水范围（km2）：         供水人口（万人）：       

工艺流程简图：

	考核
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考核分
	备注

	组织
制度
10分
	1.建立健全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组织，有分管领导和专职或兼职饮用水卫生管理员，有文件。缺一项不得分。
	2
	 
	 

	
	2.备有有关生活饮用水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3.建立健全岗位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建立档案并上墙。档案不全的，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4.制订切实可行的水质污染事件报告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5.卫生管理制度落实，有检查记录。缺一项不得分。
	2
	
	

	卫生
管理
24分
	1.未经卫生部门审查验收，新建、扩建饮用水供水项目或擅自改变原有的建筑设计、布局流程和各项设施。符合其中一项不得分。
	2 ※
	
	

	
	2.水厂持有有效卫生许可证，未超许可范围经营。
	※※
	
	

	
	3.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并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有一人不符合要求扣4分，可累计，但最多不超过12分。
	4 ※
	 
	

	
	4.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管网加强质量管理，有定期放水、清洗、消毒和检修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文字记录。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4
	 
	 

	
	5.贮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有记录。
	2
	
	

	
	6.水源水质应符合有关国家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规定。当水质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规定时，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若限于条件需加以利用时，应采用相应的净化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
	 
	 

	
	7.生活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区应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和地质矿产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要求，由环保、卫生、公安、城建、水利、地矿等部门共同划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供水单位应在防护地带设置固定的告示牌，落实相应的水源保护工作。具体按《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考核。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扣2分，扣完为止。
	4
	 
	 

	
	8.采购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和防护材料必须索取产品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检验合格证明等相关资料。有一种产品未索证扣2分，扣完为止。
	4
	 
	 

	环境
卫生
8分
	1.厂区道路硬化，空地绿化、平整、无露土，环境整洁、无死角，有专人负责。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扣完为止。
	2
	 
	 

	
	2.厂区布局及工艺流程合理，必备功能间齐全。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扣完为止。
	2
	 
	 

	
	3.生产区、单设的泵站、沉淀池、清水池外围30米范围内均不得有：生活居住区；渗水厕所、渗水坑；堆放垃圾、废渣、粪便场所；铺设污水管道。其中一处不符合卫生要求扣1分，扣完为止。
	4
	 

	 

	净化
消毒
设施
14分
	1.有生活饮用水消毒设施并运转正常。
	※※
	 
	 

	
	2.消毒采用专用持续消毒设备，且能有效运作，投药计量准确。消毒未采用专用持续消毒设备的，扣8分；采用专用持续消毒设备，但未能有效运作或投药计量不稳定、不准确的，扣8分。
	8 ※
	
	

	
	3.水的净化设施能满足净水工艺要求，运作有效。
	4
	
	

	
	4.消毒剂能根据水质情况投加，有投加消毒剂和净水剂的记录。
	2
	
	

	水质
检验
38分
	1.有专职检验人员，并持有相关检验资格证书。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5
	 
	 

	
	2.按卫生标准要求开展水质检测，有相应的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并运转正常（包括无菌操作台），检验室不小于15平方米。其中必须开展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余氯（城市供水单位还包括氨氮、耐热大肠菌群、CODMn）指标的自检，其余项目可委托。检验室面积达不到要求扣2分；缺一项仪器设备或一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扣2分；无无菌操作台扣4分；有一项不能自检扣4分，可累计，但最多扣分不超过20分。
	8 ※
	 
	 

	
	3.检验室设有更衣室，无无菌操作间须设二次更衣，更衣室内置洗消水池（非手动式水龙头）、衣、鞋架。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3
	 
	 

	
	4.开展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的水质检测，检测项目和频次符合GB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未能开展的检验项目应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水质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每频次少测一项扣3分，每个项目少测一次扣3分，扣完为止。
	15
	
	

	
	5.采样点的选择应符合卫生标准的要求。每少一个点扣1分，扣完为止。
	2
	
	

	
	6.水质检验记录应当真实、完整，档案资料保存完好。
	3
	 
	 

	
	7.检验结果按要求每月上报。
	2
	 
	 

	水质
质量
6分
	1.水质检测项目合格率应符合卫生标准的要求，合格率93%以上。
	3
	 
	 

	
	2. 检查本年度有法定资质的水质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应合格。有一项不合格扣3分，可累计，但最多扣分不超过15分。
	3 ※
	 
	 

	合计
	 
	100
	 
	 


说明：1.表内标注“※※”为必备项目，若未达到必备项目中任何一项，则不予评定等级。2.表内标注※是关键监督项目，按内容扣分，如果该项标准分值扣完，则不能评为A级。3.可以有合理缺项，但需标化。标化分=所得的分数/该单位应得的最高分数×100。4.考核满分为100分，标化分≥90分为A级单位；70分-89为B级单位；60分-69分为C级单位。
结论：                                       得分：           标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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